
网上立案申请流程

第一次使用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的律师或者当
事人，需先注册账号。
打开浏览器，输入人民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，点击
搜索。（请使用360浏览器、GOOGLE等主流浏览器）

注册成功后，点击账号密码输入账号和设置的密码，
并点击登录。

登录进入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网，点击我的案件。

以民事一审为例，在页面左侧选择网上立案，点击民
事一审。

根据情况添加当事人的身份信息

点击添加原告（被告、第三人），完善当事人信息，
确认无误后点击确认

点击添加诉讼请求，并填写事实与理由，确认无误后
点击下一步

将相应的材料以拍照或扫描的文件形式上传，点击下
一步

填写缴费人信息，“*”选项为必填项，确认无误后点
击预览保存。

进入山东法院电子诉讼服务平台 

当事人需正确填写真实信息，“*”选项为必填项，身
份证号即当事人登录账号。当事人提交注册信息后，电
子诉讼服务平台通过身份证号校验当事人身份。校验
通过则发送短信告知注册信息通过审核，即可登录。

进入立案页面，完善基本信息并点击下一步

将材料以拍照或者扫描的文件形式上传，信息确认无
误后点击提交。即完成立案步骤，等待法官审批。

努 力 让 人 民 群 众 在 每 一 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 受 到 公 平 正 义

在登录页面有两个链接：当事人注册、律师注册。根
据当事人角色选择注册律师账号或者当事人账号。下
面以当事人角色为例，点击当事人注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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